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2012-029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和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发零部件

"

）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日照兴业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兴发零部件

19%

的股权、 日照兴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兴发零部件

41%

的股权合计

60%

的股权，收购总价款为

6489

万元。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收购兴发零部件总价款的

40%

的收购款项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支付到位。

兴发零部件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完成了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五莲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7112122800109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住所：五莲县于里镇驻地；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国平；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壹仟万元；实收资本：壹仟万元；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经

营车辆覆盖件、货厢、车架、汽车饰件、模具、工装架及其他零部件（不含发动机的生产）；销售

钢材、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除外。 （以上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有效审批或许可证生产经营）。 成立日期：二零零

二年九月三日；营业期限：长期。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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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４９

，

４０８

，

４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３．６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４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５２７

中信泰富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８７７

湖北正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

３１６

号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２

、咨询联系人： 彭百条

３

、咨询电话：

０７１４－６２９７３７３

４

、咨询传真：

０７１４－６２９７２８０

六、备查文件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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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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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由董事长杨

飞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

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

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章程》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章程修正案如下：

原第一百八十条为：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可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在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公司采取积极地现金分红政策。董事会未作出现

金分配利润分配预案的，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及独立董事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

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获分配的现金股利，以偿还期占用的资金。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现修改为：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制定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

润分配政策确定后，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平。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盈利状况和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结合资金需求和股东回

报规划、社会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制定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

计可分配利润范围。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

所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

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利润分配政策或股东回报

规划的情况和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将提供多种途径（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

接受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事

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

确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

分红政策或股东回报规划的，由董事会提交议案，并经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充分听取股东（尤其是

社会公众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 董事会提出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详细论证和说

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作出决议的，应经全部董事的

２／３

以上通过，并经全体独

立董事

２／３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调整议案的，应在提供现场会议的同时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利润分配的形式和间隔

利润分配形式：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股票、现金、股票与现金相结合三种方式。

利润分配期间间隔：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应该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利润分配的条件和比例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公司快速增长时，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可以实施股票股利分配。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现金分红条件：在年度盈利的情况下，若满足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

留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计划等事项，公司应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盈利水平和经营发展计划提

出，报股东大会批准。 重大投资计划实质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投资计

划。

若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

出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

应当对此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并披露。 公司在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未提出现金分配

的利润分配议案时除提供现场会议外，应同时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在保证持续、稳定经营并注重投资者回报的基础上，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９

：

００

（二）会议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六）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核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公告。

三、 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５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江苏中超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

２１４２４２

。 信函请注“股东大会”字样。

四、 其他事项

１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周燕

３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６９８５１０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７６９８２９８

４

、会议联系邮箱：

ｊｘ２００８ｃｊｐ＠ｙａｈｏｏ．ｃｎ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超电缆” （

００２４７１

）股票 股， 拟参

加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

表本人

／

本公司， 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

／

公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

送达本公司。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湖北省电力公司和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传来的《中标通知书》。

一、交易对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分标名称 项目金额

（

万元

）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小区配套

工程设备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低压电缆

７０２１．０３３１１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小区配套

工程设备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１０ｋＶ

电力电缆

７１６５．３２８１７８

湖北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住宅配套工程设备材料

协议库存招标

低压电力电缆

、

布电

线

２２９８．０１９７

陕西省地方电力

（

集团

）

有限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

（

０．４－１１０ＫＶ

）

电网基建工程

设备材料采购

（

二

）

铜芯铝绞线

１９３６．０２３４

陕西省地方电力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

（

０．４－１１０ＫＶ

）

电网基建工程

设备材料采购

（

三

）

架空绝缘导线

（

１ＫＶ

）

５３１．２８２３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共计

１８

，

９５１．６８６７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１０．４４％

，

上述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2012-037

债券代码：

122059

债券简称：

10

重钢债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钢铁集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目前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10.85

亿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额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零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

--

重庆钢铁集团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运输公司）根据经营需要，需要在重庆银行大渡口支行申请期限为一

年、额度为伍佰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并要求公司为本次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重庆钢铁集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

、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钢铁村

3

号

3

、法定代表人：周宏

4

、注册资本：

2100

万元

5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危险货物运输（第

2

类第

1

项），危险货物运输（第

2

类第

2

项），

危险货物运输（第

3

类），县际包车客运，主城区班车客运；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一类汽车

维修（小型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压缩天然气汽车改装与维修；零售压缩天然气。

一般经营项目：普通工程机械修理；专用油料及油品化验；汽车运输管理咨询；汽车配件及

工程机械配件销售等。

运输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运输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为

76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3074

万元，净资产为

4579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0.17%

。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2

、担保期限：一年

3

、反担保情况：无。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运输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经营需要，同意为其伍佰万

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

、运输公司根据经营需要，需在重庆银行大渡口支行办理伍佰万元

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公司为运输公司提供担保，有利其经营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经出席与会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运输公司提供担保。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人民币

10.85

亿元（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值的

26.69%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50%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亦无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书面议案；

2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被担保人

2011

年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93

证券简称：山东如意 公告编号：

2012-020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光海服装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补充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投资者对公司关联方山

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科技集团

"

）的原股东深圳光海服装有限公司（简称

"

深圳光

海

"

）股权及相关信息的咨询，为了便于投资者全面了解情况，公司对深圳光海股权变更及相关

情况进行补充公告。

深圳光海于

2000

年

8

月

8

日成立，原始股东为深圳市三和久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三和

久盈

"

）、深圳市星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

星康实业

"

）和吴前快，注册资本

3380

万元。

深圳光海曾是科技集团的股东之一，持有科技集团

44.64%

的股权；科技集团是山东如意

毛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毛纺集团

"

）的第三大股东，持有毛纺集团

24.46%

的股权；毛纺

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8.5%

的股权。

深圳光海已于

2009

年

12

月将持有的科技集团

44.64%

的股权转让给济宁如意投资有限

公司（简称

"

如意投资

"

），股权转让完成后深圳光海与公司不再存在间接的股权关系。

深圳光海与公司相隔多层级的股权关系， 其曾参股的科技集团及曾间接持股的毛纺集团

皆已列为公司关联方，深圳光海的变更未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产生影响。

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对于深圳光海股权变更以及出让其持有科技集团股权

的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深圳光海股权变更过程：

深圳光海自成立以来截止目前， 共进行过四次工商登记变更， 股东及持股情况发生了变

化，注册资本没有发生变化。

1

、第一次股权变更

2005

年

6

月深圳光海原股东吴前快将其持有

10%

的股权

338

万元分别转让给孙建华、周

萍、蒋惠、邱栋、李伟、崔居易、董彰、孙卫婴、丁彩玲、孙利明、聂辛民、顾金照等

12

位自然人。三

和久盈将其持有

78%

的股权共

2636.4

万元分别转让给邱亚夫

51%

、孙建华

27%

。

星康实业将其持有

12%

的股权共

405.6

万元分别转让给孙建华、王波、贾磊、杜元姝、李崇

诏、韩伟、白桦、刘祥、王燕、陈强、孟劲松、白文会、殷新良、史衍海、李爱英、周宏润、朱红、韩忠

田、栾吉平、马海涛、刘志慧、梁小平、李书娟、孙伟（

1

）、宋岳、刘玉峡、孙伟（

2

）、李学红、司守国、

韦节彬、付本进等

31

位自然人。

上述股权变更后邱亚夫持有

1723.8

万元占

51%

，孙建华持有

956

万元占

28.28%

，周萍等

41

位自然人持有

700.2

万元占

20.72%

。

2

、第二次股权变更

2005

年

8

月深圳光海股东周萍、蒋惠、邱栋、李伟、崔居易、董彰、孙卫婴、丁彩玲、孙利明、

聂辛民、顾金照

11

位自然人将其持有

9.15%

的股权转让给吴前快。

2005

年

8

月深圳光海股东邱亚夫将其持有

51%

的股权转让给三和久盈，孙建华将其持有

28.28%

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三和久盈

27%

、星康实业

0.43%

、吴前快

0.85%

。

2005

年

8

月深圳光海股东王波、贾磊、杜元姝、李崇诏、韩伟、白桦、刘祥、王燕、陈强、孟劲

松、白文会、殷新良、史衍海、李爱英、周宏润、朱红、韩忠田、栾吉平、马海涛、刘志慧、梁小平、李

书娟、孙伟（

1

）、宋岳、刘玉峡、孙伟（

2

）、李学红、司守国、韦节彬、付本进等

30

位自然人将其持

有

11.57%

的股权转让给星康实业。

第二次股权变更后深圳光海股东恢复至注册时的原始状态。 三和久盈持有

2636.4

万元占

78%

，星康实业持有

405.6

万元占

12%

，吴前快持有

338

万元占

10%

。

3

、第三次股权变更

2005

年

9

月深圳光海股东三和久盈持有

2636.4

万元占

78%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金盾投

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

"

金盾投资

"

）；

股东星康实业持有

405.6

万元占

12%

的股权转让给金盾投资。

股东吴前快持有

338

万元占

10%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李伟。

第三次股权变更后金盾投资持有

3042

万元占

90%

；自然人李伟持有

338

万元占

10%

。

4

、第四次股权变更

2005

年

9

月深圳光海股东金盾投资将其持有

90%

的股权

3042

万元分别转让给邱亚夫、

孙建华、王波、贾磊、杜元姝、李崇诏、韩伟、白桦、刘祥、王燕、陈强、孟劲松、白文会、殷新良、史

衍海、李爱英、周宏润、朱红、韩忠田、栾吉平、马海涛、刘志慧、梁小平、李书娟、孙伟（

1

）、宋岳、

刘玉峡、孙伟（

2

）、李学红、司守国、韦节彬、付本进

32

位自然人。

李伟将其持有深圳光海

8.98%

的股权

303.6

万元，转让给周萍、蒋惠、邱栋、李伟、崔居易、

董彰、孙卫婴、丁彩玲、孙利明、聂辛民、顾金照

11

位自然人。

第四次股权变更后邱亚夫持有

1723.8

万元占

51%

，孙建华持有

956

万元占

28.28%

，周萍

等

41

位自然人持有

700.2

万元占

20.72%

。 此后深圳光海股权结构未发生变更。

二、深圳光海转让持有科技集团

44.64%

的股权

深圳光海于

2009

年

12

月将持有科技集团股权转让给如意投资，转让完成后，如意投资持

有科技集团

44.64%

的股权。

如意投资的股东是

43

位自然人，邱亚夫持有

51%

，周萍等

41

位自然人持有

49%

。 如意投

资股东中邱亚夫为公司董事长，邱栋为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蒋惠、孙卫婴、崔居易、顾风美为

公司董事，韩忠田为公司监事会主席，梁小平、刘志慧为公司监事，杜元姝、丁彩玲为公司副总

经理。

特此公告。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3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编号：

2012－020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营业部（下称

"

珠海工行

"

）、珠海经

济特区民生工贸有限公司（下称

"

民生工贸

"

）、吴少明和黄丽娟签署《还款免息协议书》，在借

款人与担保人限期内偿还借款本金的条件下，珠海工行减免借款利息，从而解除本公司担保

责任。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诉讼基本情况

2005

年

5

月，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为民生工贸向珠海工行的借款提供了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担保期限两年，珠海明日星辉广告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

供了反担保。 上述借款到期后，民生工贸未按照还款计划全部偿还借款，因此，工行珠海分行

诉至法院，并于

2009

年

5

月

19

日由珠海南湾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后做出（

2009

）香民二

初字第

623-632

号一审判决书，判决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随后本公司向珠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在审理过程中，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并做出（

2009

）珠中法民

二终字第

543

号

-550

号《民事调解书》，诉讼各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原则的基础上，达

成了和解协议，要求民生工贸按照还款计划偿还全部借款。 （详见本公司

2009

年

3

月

28

日、

2009

年

7

月

2

日、

2009

年

10

月

15

日、

2010

年

1

月

12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2009-006

、

2009-020

、

2009-035

、

2010-002

号公告）

鉴于民生工贸难以偿还全部贷款，依据会计稳健性原则，本公司于

2009

年度计提预计

负债

3000

万元。 本公司积极督促珠海民生工贸公司通过拍卖抵押房产等方式，偿还部分借

款，截至目前尚余

2,864.78

万元借款本金尚未归还。

二、还款免息协议签署情况

因民生工贸欠款时间较长，利息及其罚息已逾本金，为了尽快、有效解决该历史遗留问

题，本公司及其他担保人与珠海工行磋商还本免息事宜。 经过各方积极努力，珠海工行经报

上级行批准， 同意减免民生工贸拖欠的全部贷款利息

3414.56

万元 （暂计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民生工贸、本公司及其他担保人需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全部贷款本金，若按期不

能归还，珠海工行有权取消贷款利息的减免。

近日，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公司与珠海工行、民生工贸、吴少明、黄丽娟签署《还款免息协

议书》。

三、还款免息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债权确认条款

各方共同确认，截止

2012

年

5

月

21

日，民生工贸积欠珠海工行人民币贷款本金合计

28,647,802.20

元，积欠利息

32,940,857.25

元。

2

、还款条款

民生工贸、本公司、吴少明、黄丽娟同意在签订还款免息协议后，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

一次性向珠海工行偿还民生工贸人民币贷款本金

28,647,802.20

元。

3

、免息条款

珠海工行同意民生工贸、本公司、吴少明、黄丽娟在按还款免息协议约定偿还债务的前

提下，一次性减免贷款利息

34,145,621.05

元（利息暂计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4

、免责条款

若民生工贸、本公司、吴少明、黄丽娟未能在约定还款截止日前足额按还款免息协议约

定偿还民生工贸所拖欠珠海工行的债务， 珠海工行有权取消本协议约定的贷款利息减免额

度。

5

、其他条款

在民生工贸、本公司、吴少明、黄丽娟按还款免息协议约定按期足额偿还债务，珠海工行

办妥还款免息手续后，珠海工行同意免除本公司、吴少明和黄丽娟的担保责任。

四、还款免息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1

、因民生工贸欠款时间较长，利息及其罚息已逾本金，且仍在不断增加，还款免息协议

的签署有利于本公司控制担保风险；

2

、鉴于民生工贸、吴少明和黄丽娟难以全部偿还借款本金，为满足珠海工行免息条件，

预计本公司将代偿民生工贸借款本金，代偿金额最高为

28,647,802.20

元；本公司代偿后，将

依法向民生工贸、吴少明、黄丽娟追偿；

3

、本公司代偿后，会造成流动资金减少，但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本公司已

于

2009

年计提预计负债

3000

万元，代偿对本期损益没有影响；

4

、还款免息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完毕后，可解除本公司对民生工贸的担保责任，有关诉讼

终止。

五、其他事项

因本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

发出监管函要求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

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

生。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将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法》、《公司

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等的培训，强化风险意识，提高有关业务人员专业水平，严格执行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严控对外担保风险，强化信息披露

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本公司将对还款免息协议履行等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2-021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了《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9

）的事项。

2012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了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运营项目合同》并正式

签署了该合同。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甲方：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运营项目合同。

3

、项目范围：

甲方将国家出台的脱硝电价、与脱硝相关的优惠政策等形成的收益权授予乙方，乙方投

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管理脱硝设施，完成合同规定的脱硝任务，享有以上网电量为计

量基础的脱硝电价收益，承担相应的环保责任。

BOT

运营期限为

20

年。

BOT

运营期满后，甲、

乙双方可协商将脱硝设施的运营权、全部相关资产、设施和设备无偿移交给甲方或根据甲方

要求予以拆除。

国家现行电价（脱硝加价）政策：投产的燃煤机组安装脱硝设施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加

价

0.008

元的电价政策。 当国家脱硝电价发生变化时，甲乙双方依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调整

的电价对本合同执行的脱硝电价进行调整。

4

、合同结算原则和支付方法：

乙方在

BOT

运营期内有权获得的脱硝电费的计算原则为上网脱硝电量

×

脱硝电价。甲方

每月向乙方支付脱硝电费。

5

、合同投资金额（人民币）：

1.1

亿。由公司自筹资金投资。最终投资额以实际情况为准。

6

、合同工期时间：本工程计划：

#2

机脱硝系统

2012

年内完成

168

小时试运；

#1

机脱硝系

统根据机组停机时间安排。

7

、合同生效：本合同在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正式生

效。

8

、违约责任：

一方违反合同规定，擅自解除合同，或因一方原因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一方应赔

偿给另一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3

年

3

月

注册资本：

16212.5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刚

营业场所：山西省运城市风陵渡经济开发区西街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及副产品综合利用。

2

、 该项目的甲方为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目的发电机组为

2

台

600MW

机组，于

2007

年建成投产。

3

、

2011

年度，公司未与发包方发生类似业务。

4

、公司与发包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5

、履约能力分析：发包方履约能力良好。 公司上市后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

资金充裕，履约能力也良好。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项目在

2012

年为建设期，项目计划在

2013

年投运。 合同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 根据国内同类电厂机组发电水平

,

预计本项目机组正常年份年发电小时数

在

5000

小时左右，最终数据以实际发电情况为准。

2

、合同的履行将使公司

BOT

运营规模进一步扩大，项目投产后主营业务实现阶梯式增

长，长期稳定的盈利模式进一步强化。

3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甲方形成依

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

BOT

项目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运营项目合同》。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6

月

14

日 星期四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

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

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３

新疆和益混装炸药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７６１９．３７ ６７１８．５５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具体经营项目和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

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为准

）：

现场混装炸药生产

、

销售

。

３３５９．２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２

北京东方大源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８．９１％

股权

９１６７．０６ ２８１３．１９

注册资本

：

４９７１．７９６９４８

万元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１００％

纤维水刺无纺布及其制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销售自产产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

内资企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转为外资

）

２５０．６５５２２９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４

青岛同步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１２４７．４ １００６．０６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设计

、

制作

、

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

，

提供与本

公司业务相关的广播

、

电视节目咨询服务等

。

５０３．０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４８

健力宝

（

西安

）

饮料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 ８３６．７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健力宝系列饮料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销售本

公司的产品

。 （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２５１．０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４９

福建政和瑞茗茶业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１００４．４ ８９７．５９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茶叶

、

茶叶代用品

、

茶叶原料制品加工

、

采购

、

销售

（

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

茶叶

、

茉莉花种植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

可经营

）

３５９．０３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５０

深圳市贵航品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３０７．５７ ４１５．４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不锈钢加工件

、

五金加工件

、

钢结构加工件的生产

，

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

。 （

以上均不含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

批及禁止的项目

）

２４９．２６４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０

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区丽景花园

Ａ９

幢住宅

＼ ５５．８

中艺

（

香港

）

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房产

１００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０９

福建华电永安发电有限公司

５－６

号关停火电机组

部分资产

／ ３８９２．１８

转让资产为

：

福建华电永安发电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有的

５－６

号关停火

电机组部分资产

４３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４７

天津航天鑫茂稀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１３９１．９７ １０３２．４５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新材料

、

光机电一体化的技术

及产品

）；

电器设备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五金

、

交电批发兼零售

；

永磁

电机

、

电源

、

电气控制设备制造

。 （

经营活动中凡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

，

按规定执行

）

６１９．４７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０７

北京衬衫厂古北口分厂机器设备

２０５

台

／ １７．６５

转让资产为

：

北京衬衫厂古北口分厂机器设备

２０５

台

，

成新率

５０％ １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４６

中国林产工业珠海公司整体产权

６５１４．９２ ３７５６．５８

注册资本

：

１６４３．７

万元

经营范围

：

主营

：

按珠海市外经委批复开展进出口业务

（

具体商品按珠

外经字

〈

２００１

〉

１９０

号文执行

）

等

。

５５００

ＳＷ１２０６ＢＪ００００６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

箱式变电站一座

／ ４５．５２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

１０ＫＶ

（

６３０＊２

）

箱式变电站

一座对外转让

。

４５．５２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兴兰小区

３

号楼（

１－２

层）房产转让

项目概况：

资产实物情况：标的资产为抵债资产，建筑面积为

４

，

８７１．５２

平方米，位于吉林省长春市

南关区兴兰小区

３

号楼。 该资产土地使用权无土地证明手续，法院裁定中未将土地裁给转让

方抵偿债务。

权属情况：

２００１

年，绿园区人民法院下达了（

２００１

）绿经执字第

２５５

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

１

份；房屋他项权利证

１

份，证号：长房他字

３００１５０２

号。

当前管理使用情况：转让标的资产目前被占用。

该资产按现状转让，资产详情请参见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营业部

挂牌价格：人民币

２１４４

万元。

挂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联系人：王先生、石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２

、

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债权资产项目转让信息

北金所接受委托转让上述债权资产包，标的详情见北金所网站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

转让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

挂牌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系人：庄女士、王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７／５７８９６５２２


